
出國前(第 15 週)   留學中 10 月       留學中 4 月         返國後(第 1 週)   取得學分 

 

A 表            B 表+課綱           B 表+課綱           B 表+成績單正本(+C 表) 

     短期留學抵免作業注意事項 

113.3.13 版 

(A)留學修讀計畫申請 

 (1)需要資料:銘傳大學國外修讀科目規畫表(A 表)  

 (2)辦理方式:於出國前學期第 15 週，以留學學校為單位，PDF 檔一起提出。 

 

(B)抵免申請 

a.初審(留學期間辦理): 初審通過即為認可兩校科目之對抵 

(1) 需要資料: 

1.銘傳大學國外修讀科目抵免學分申請單 (B 表) 

 *每學期每位同學提出 1 份申請單。 

2.留學修讀科目的課程大綱 

*各留學校共同提出 1 份課綱即可(日文課綱 1 份，與英文或中文課綱 1 份) 

*課綱內容除了課程說明之外，必需有標示學分數﹑課程時數與進度表等。 

*課綱資料內容要清晰，資料要完整下載或影印。 

(2) 辦理方式:於出國留學期間，每學期提出申請，進行初審作業。 

*上學期 10 月辦理、下學期 4 月辦理 

*抵免內容請先經由各校負責老師確認內容 

b.複審(留學結束返校後辦理) 複審通過即為認可抵免之學分 

(1) 需要資料: 

1.銘傳大學國外修讀科目抵免學分申請單 (B 表)。 

2.留學校成績相關資料正本 

*成績資料內容需要標示 1.成績 2.學分數 3.授課時數。 

*銘傳國外修讀科目授課時數證明(C 表):留學校成績資料內容沒有標示授課 

 時數者才需要檢附 C 表，並由 2 位留學學校承辦人員簽名。 

(2) 辦理方式:返校開學第 1 週由同學領回申請單(B 表)，填寫留學成績與學分

後，與成績單資料正本一起提出複審。 

*複審時不得變更初審抵免科目內容。 

*留學 1 年者，上下學期一起進行複審。 

學分抵免作業流程表(留學 1 學年期間為例) 

 

 

 

 

 

 

上學期抵免申請初審 抵免申請複審 通過 下學期抵免申請初審 修讀規劃提出 



B 表填寫範例  

 
第 2 頁 

 

會簽欄位在最後 

1 頁的下半位置， 

勿分跨成兩頁 

同一科目內容在

同一頁標示， 

請勿分跨兩頁 

以兩個科目對抵

時，同一格分上下

兩行寫清楚科目名

稱、學分數、週時

數等 

有藍色網底的欄位

填寫留學學校資料 

B 表以 1~2 頁

為限，注意事

項可以刪除 

上學期 B 表:  

第 1 學期至第 1 學期 

下學期 B 表: 

第 2 學期至第 2 學期 

銘傳的開課學期 

上學期: 1 (或上) 

下學期: 2 (或下) 

例:體育(伍)為上學

期課程，填寫 1 

科目填寫順序 

1.英文與體育科目 

2.大家共同抵免科目 

3.非應日系科目或 

非大家共同抵免科

目目 



 

 



 


